
主动公开 佛教研〔2019〕20号

加 急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义务教育阶段

小学科学素养测评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:

为贯彻教育部《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

见》，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，培育科学精神和创

新能力，深化科学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推

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拟在本学期开展全市小学 6年级的科

学素养能力的监评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书面检测

（一）参加学校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413所小学。

（二）测试对象：2019年 9月在册的 6年级全部学生。请

各区在 2019年 12月 20日前填好附表 1上报市教育局教研室。

（三）测试内容：根据《义务教育阶段科学课程标准》要求，

参照教育部对科学学科质量监测评价的相关要素，对 6年级的学

生进行科学素养测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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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测试时间：2020年 1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:00—3：

50（50分钟）。

（五）测试安排。

1.1月 7日，试卷运送到学校，做好试卷的保密工作。

2.1月 8日上午，安排好考务工作。

3.1月 8日下午 3:00，开始测试。要求排单人单桌，闭卷进

行。学校合理安排监考人员，负责分发和回收试卷及监考等相关

工作。测试结束后，指定专人将试卷及答题卡包装好。

4.1月 8日下午 17:30前，各样本学校派专人把答题卡送到

各区、镇试卷扫描点。由各监测项目工作人员负责回收。

（六）设置扫描点：南海区、顺德区在各镇设置答题卡回收

扫描点；禅城区、三水区、高明区在各区设置答题卡回收扫描点，

各扫描点要有专人负责测试后学生答题卡的回收工作，并配合相

关单位专业人员作好试卷扫描工作。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
（七）阅卷工作：在考试结束后，于 2020年 1月 10日各区

组织小学科学老师集中分别进行网上阅卷。

二、问卷调查

各区抽选不同类型的学校各三所（优质、普通、民办）为问

卷调查样本学校，各样本学校于 2019年 12月 23-25日内，组织

师生登录“佛山市中小学科学素养能力测评问卷系统”，完成网

上问卷调查，逾期网上调查系统关闭。网址和帐号分配见附表 6。

（一）样本学校 6年级两个班学生和全校科学任课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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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样本学校全体教学管理人员。

（三）参加网上问卷样本学校请填写附表 2后上报区教育

局，并由各区教育局汇总后上报市教育局教研室。

三、实地调研

（一）调研形式：对 6年级科学课随机抽听、个别访谈、查

阅资料，对学校的教学管理、师资教学水平、资源配置、课程建

设、学业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解。

（二）具体安排：根据样本需要从全市选取部分学校参与实

地调研，具体名单另行通知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请各区教育局发展中心（教研室）协助组织开展教学

质量监测工作，按相关要求组织实施。

1.各区教育局教研室指定专人负责跟进和落实本项工作，全

程参与指导样本学校配合做好本次监测的各项工作。

2.各区负责分别收集书面检测学校相关信息、问卷调查和实

地调研相关信息，填好附件中各表格上报市教育局教研室。

3.各区请于 12月 20日前把附件中要求和各类表格填报后分

别以电子表格的形式上报到市教育局教研室联系人。

（二）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教学质量抽测工作，严格工作程序，

严肃试卷保密与考场纪律，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此项抽测工作不收取学校、学生任何费用，所需费用

由市教育局专项经费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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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相关的测试数据统计与分析仅供开展教育科研、教学

质量分析及改进教学之用。

（五）在工作中有何疑问，请及时与我局联系，联系人：周

兆富，联系电话：83211962，邮箱：zzf1506@163.com。

附件：1.2019年佛山市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能力测评书面检

测学校名册

2.2019年佛山市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能力测评问卷调

查学校

3.参加佛山市小学生科学素养能力监评信息采集表

4.各区书面检测负责人及扫描点负责人信息表

5.阅卷点负责人、阅卷教师及考生生信息表

6.2019年佛山市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能力测评问卷二

维码和帐号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9年 12月 10日


